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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文件

长兴〔2017〕64 号

—————————————————————————

长兴路街道办事处
关于开展 2017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全民安全文明素

质，推动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按照《郑州市惠济区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7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辖区安全发展实际，现将我办开展 2017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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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

议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

民安全素质”的主题，通过开展系列宣教活动，进一步推动树立

红线意识，加强安全法治，落实安全责任，普及安全知识，提升

全民安全素质，为遏制各类事故频发势头，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组织领导

成立区“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协调全办

“安全生产月”活动。组长由街道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夏利

东担任，副组长由街道副主任毛正伟担任，成员由各村（社区）

各单位分管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同志组成。活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办公地点设在办事处安监办，具体协调组织安全生产月活动。

办事处副主任毛正伟任办公室主任，宋伟强任办公室副主任，联

系方式：63980119

三、活动时间和主题

活动时间：2017 年 6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

活动主题：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四、活动内容及安排

（一）开展“安全生产月”动员和宣传活动

各村（社区）、各有关单位要召开动员会，深入进行“安全

生产月”活动动员，通过板报、专栏、标语、挂图、电子屏幕等

形式大张旗鼓地为安全生产月活动造势。督促辖区村（社区）、

企事业单位悬挂安全宣传条幅，张贴“安全生产月”宣传画。



—3—

（二）开展安全发展主题系列宣讲活动

1.将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

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

重要内容，6月 1日—6月 15 日，长兴路办事处将在全辖区掀起

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社区（村）”活动，6月 16 日—6月

30 日，在各相关企业开展实地演练活动，引导辖区单位树立红

线意识，坚守底线思维，强化责任落实。

2.围绕“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年”活动，动员企业负责人以《中

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实

施意见》和《河南省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办法》为重点，深入

开展安全发展形势、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宣讲，对企业安全文化

和职工安全技能进行培训，推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负

责人为职工上一堂安全专题课，宣传安全发展理念，以实际行动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组织发放安全生产教育读本，观看安全生产

宣传教育片等多种形式，深入阐释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具体

内容，宣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技能，推动安全生产责任意

识树立、安全理念普及和安全素质提升。

3.开展安全发展公益宣传提醒。各村（社区）、相关单位电

子显示屏上滚动播出安全公益广告和安全提示。各单位官方微信

微博等播发以“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为主题

的公益宣传广告。

五、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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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重视，科学筹划。各村（社区）、各有关单位

要把组织开展好“安全生产月”活动与日常的安全生产工作有机

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和经费投入，成立活

动组织机构，认真谋划部署，科学组织实施，确保“安全生产月”

各项活动顺利开展，切实达到“以周促月，以月促年”的目的。

（二）创新思路，务求实效。各单位要善于总结经验，按

照活动总体要求，结合自身特点，创新工作思路，在形式和内容

上突出特色，增强活动趣味性、吸引力和感染力，确保“安全生

产月”活动取得实效。

（三）认真总结，及时上报。为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扎

实有效开展，各村（社区）、各单位要将“安全生产月”活动方

案于5月30日前报办事处安监办公室。

联系电话：63980119

联 系 人：陈君雅

长兴路街道办事处

2017年6月1日

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1 日印发


